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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5 次院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3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時 10 分 
地點：管理學院 D01-501 會議室 
主席：李永琮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鍾明仁 
出席人員：企管系蔡主任佳翰、應經系潘主任治民、科管系李主任振宇、資管系

李主任彥賢、財金系陳主任乃維、行觀系李主任爵安、翁頂升老師、

王俊賢老師、李際偉老師、牟萬馨老師、蔣村逢老師、王明妤老師、

張景行老師（請假）、董和昇老師、戴基峯老師、林宸堂老師、蔡柳卿老

師（請假）、許明峰老師、沈宗奇老師、謝承勳老師、黃鐘慶老師  
列席人員：朱志樑執行長（MTM）（請假）、張淑雲執行長（EMBA） 

壹、主席報告（略）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（請參閱附件 p.1-p.2）：會議紀錄確認，同意備查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※提案一 
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 
案由：推薦本院 114 學年度本校優良導師候選人 2 名，提請審議。 
說明： 
一、依據本校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第二條規定，本校各學院於每年五月十

五日前推薦擔任班級導師年資三年(含)以上之現任導師至多二名(學院教師

人數 50 人以下，以一名為原則)作為優良導師候選人。受推薦教師應填寫「優

良導師推薦表」，並依推薦表檢附佐證資料，送交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

彙整，參加優良導師甄選。 
二、本案由院務會議代表以無記名方式投票，一人一票（僅能圈選或勾選 1 位

侯選人，圈選或勾選 2 人以上者視同廢票），得票數前二名為本院推薦之候

選人，得票數最高者為績優獎候選人，次高者為肯定獎候選人。 
三、本案經各系系務會議推薦結果，推薦教師如下，申請資料如附件。 
（一）企管系侯嘉政老師。（推薦表請參閱附件 p.3-p.5） 

（二）應經系楊琇玲老師。（推薦表請參閱附件 p.6-p.78） 

（三）科管系王明妤老師。（推薦表請參閱附件 p.79-p.93） 

（四）資管系李彥賢老師。（推薦表請參閱附件 p.94-p.106） 

（五）行觀系蕭至惠老師。（推薦表請參閱附件 p.107-p.123） 

決議： 

一、 經出席委員決議修正投票方式採無記名方式投票，一人一票（僅能圈選或勾

選 2 位侯選人，圈選或勾選 3 人(含)以上者視同廢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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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經出席代表以無記名投票結果，資管系李彥賢老師獲最高票(13 票)，推薦為

本院 114 學年度本校優良導師績優獎候選人；行觀系蕭至惠老師獲次高票(10
票)，推薦為優良導師肯定獎候選人。  

 
※提案二 
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（EMBA） 
案由：有關各單位申請本院碩專班結餘款補助 114 學年度「系所、學位學程發展

特色」經費計畫，計 2 案，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一、 依 110 學年度第 2 次碩專班班務會議決議(略以)：「凡有助於系所、學位學程

發展特色者，各單位得依計畫提出申請，每學年度每單位補助 EMBA 結餘

款以 20 萬最高上限為原則。而若因教學或研究需求建置專業設施且可與其

他系所資源共享者，補助金額可予以酌量調整。」 
二、 本次各單位申請計畫名稱與所需經費如下表列，申請補助經費總計新臺幣 20

萬 2,500 元。各經費計畫申請書明細資料（請參閱附件 p.124-p.127），敬請卓參。 

編

號 
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申請經費 

1 資訊管理學系 
1. 撥穗與授證典禮計畫 
2. 形象牆暨校友捐款展示牆建置

計畫 
20萬元 

2 企業管理學系 學生小畢典、國際交流及精進教學

設備計畫 20萬2,500元 

 
合計 40萬2,500元 

決議：審議通過，補助資訊管理學系及企業管理學系各 20 萬元。 
 
※提案三 
提案單位：應用經濟學系 
案由：應用經濟學系 115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教師案，提請審議。 
說明： 

一、 應經系李佳珍與楊琇玲二位老師將於 116 年 8 月 1 日屆齡退休，該系不申

請李師及楊師之延長服務。 

二、 該系教師員額共有 10 名，目前僅聘任專任教師 7 名，近期教師招聘困難，

為避免師資容量不足，且確保學生受教權益，擬於 116 年 2 月 1 日提前 1
學期新聘專任教師 2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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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經應經系出席教師一致同意通過自 115 學年度第 2 學期聘用專長為「總體

經濟學」、「數量方法」相關領域之助理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 1 名；專長為

「經濟學」、「數量方法」相關領域之助理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 1 名，考量

近年應徵者人數相當稀少，且為招募優質年輕教師加入，刪除兩年以上工

作年資之限制，啟事詳如附件 A。 

四、 應經系於 116 年 2 月 1 日提前 1 學期新聘教師之員額於李師及楊師退休後

返還，本案業經 115 年 5 月 5 日應經系 114 年第 1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。 

決議：審議通過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陸、主席結論與指示（無） 
柒、散會（下午 13 時 05 分） 


